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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医大女生被害案”的追诉时效问题研究

王 志 祥*

摘 要:追诉时效问题既可以是刑事实体法问题,也可以是刑事程序法问题。“南医大女生被害

案”的追诉时效涉及追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麻某钢的涉案行为有无权力予以追诉的问题,而这显然是

一个刑事实体法的问题。从贯彻从旧兼从轻原则的角度看,对于本案的追诉时效问题,应当适用旧法

而不是新法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加以解决。不能依据1997年《刑法》第12条关于溯及力规定中的

“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表述推断出立法者在追诉时效的溯及力问题上采取

的是从新原则。在追诉时效问题上,从旧兼从轻原则贯彻的结局实际上是单一的从旧原则。犯罪嫌

疑人麻某钢的行为不存在追诉时效延长的情形。对本案在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后有予以核

准的极高可能性。适用1979年《刑法》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解决本案的追诉时效问题,体现了刑法溯

及力中的从旧原则,彰显了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因而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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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24日下午3时,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召开新闻通气会称,2020年2月23日,南京警

方借助现代刑侦技术和大数据,将1992年3月24日发生在南京市鼓楼区原医学院的一起杀害在校

女学生林某的案件(媒体将该案称为“南医大女生被害案”,本文以下简称本案)犯罪嫌疑人麻某钢

(男,54岁,江苏省沛县人,南京市某公司驾驶员)抓获。① 在本案中,犯罪嫌疑人麻某钢涉嫌在1992
年3月24日杀害林某,而直到2020年2月23日才被南京警方抓获,其中的时间跨度长达近28年。
而无论是依据1979年7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
还是1997年3月1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系统修订的《刑法》,刑事案件的最长追诉期限均为20年。
这样,对本案的追诉时效应当如何把握,就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近期,我国相关法律界和法学

界人士就此问题进行了讨论,而争议则极为激烈。总体而言,关于本案追诉时效的讨论涉及以下4个

具体问题:(1)本案的追诉时效是刑事实体法问题还是刑事程序法问题? (2)对本案的追诉时效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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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适用1979年《刑法》即旧法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加以解决? (3)对本案的追诉时效适用1997年

《刑法》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加以解决,是否存在违背从旧兼从轻的刑法溯及力原则的问题? (4)对本

案追诉时效的延长和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予以追诉的问题应当如何看待? 这4个具体问题的核

心是追诉时效的溯及力问题。本文结合我国相关法律界和法学界人士的讨论情况,就上述4个问题

逐一进行探讨,以就教于同仁。

一、本案的追诉时效是刑事实体法问题还是刑事程序法问题

就追诉时效究竟是刑事实体法问题还是刑事程序法问题的讨论而言,其意义在于,如果其属于刑

事程序法问题,那么新法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就能够适用于发生在新法生效之前、进入刑事诉讼程序

于新法生效之后的刑事案件。也就是说,新法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是肯定具有溯及力的;而如果其属

于实体法问题,那么就发生于新法生效之前、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于新法生效之后的刑事案件而言,其
追诉时效问题就会与刑法关于从旧兼从轻的溯及力原则的规定发生关联。因此,新法关于追诉时效

的规定就未必具有溯及力。也就是说,依据我国刑法在溯及力问题上所采取的从旧兼从轻原则,就发

生于旧法施行期间、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于新法施行期间的刑事案件的追诉时效问题而言,新法关于追

诉时效的规定原则上不具有溯及力,应当适用旧法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进行判断,而只有在适用新法

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更加有利于行为人的场合才可以适用新法。

之所以得出以上结论,是因为在追诉时效属于程序法问题的情况下,当新法对追诉时效的规定作

出修改后,新法有关追诉时效的规定将适用于新开启的诉讼程序,这就是所谓程序从新。① 而如果追

诉时效属于刑事实体法问题,那么就要受刑法溯及力问题上的从旧兼从轻原则的约束,而不是一味地

从新。对此,依据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的主张,对刑法溯及既往的禁止仅仅适用于实体性法律,新
的程序法条文从生效时起也适用于尚未完结的程序,这是不言而喻的。② 日本有学者也指出,刑法不

溯及既往的原则并不适用于刑事诉讼法和刑罚执行法领域,因为程序法总是对现行的法律程序适用

的。③ 事实上,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发布的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司法文件也是认可

“实体从旧,程序从新”的司法适用规则的。④

在笔者看来,追诉时效既可以是刑事实体法问题,也可以是刑事程序法问题。一方面刑事实体法

解决追究刑事责任的实体条件问题,即行为符合哪些条件才能够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问题。显而易见

的是,追诉时效的规定意味着对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必备条件是在行为符合犯罪成立条件的前提下

还必须符合追诉时效规定的要求。而刑法关于追诉时效规定中的“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的表

述也表明,对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必备条件是行为符合犯罪成立条件的规定+符合追诉时效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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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董坤:《从南医大奸杀案看追诉时效的性质》,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F734FNI30530W1MT.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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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波:《论追诉时效的溯及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参见[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1页。

2004年5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在“三、关于新旧法

律规范的适用规则”部分指出:“根据行政审判中的普遍认识和做法,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发生在新法施行以前,具体行政行

为作出在新法施行以后,人民法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时,实体问题适用旧法规定,程序问题适用新法规定,但下列

情形除外:(一)法律、法规或规章另有规定的;(二)适用新法对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更为有利的;(三)按照具体行政

行为的性质应当适用新法的实体规定的”。



实际上,符合追诉时效的规定意味着追诉机关享有追诉犯罪的权力,而就赋予追诉机关享有追诉犯罪

的权力而言,则显然属于实体法才能够予以解决的问题。这正如我国法律界人士所指出的:“虽然追

诉时效制度涉及刑事追诉问题,具有一定的程序性质,但是其并非单纯的程序性规定,决定了行为人

是否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属于刑罚消灭制度的一部分,具有影响行为人实体权利的实体法性质。”①基

于此,作为刑事实体法,1979年《刑法》、1997年《刑法》均对追诉时效问题以专节的形式集中作出了规

定。因此,认为追诉时效属于实体法问题,是有刑法的相关规定作为支撑的。实际上,如果追诉时效

属于纯粹的刑事程序法问题,那么就完全没有必要在作为刑事实体法的刑法中对其作出规定,而只需

在作为刑事程序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中加以规定即可。而认

为追诉时效仅属于程序法问题的观点,②显然忽视或漠视了追诉时效系由我国刑法加以规定的事实。
认为追诉时效仅属于程序法问题的学者主张,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不是犯罪的阻却事由,而是

阻却刑事责任的追究、阻却刑事诉讼追诉程序发动的事由;③超过追诉时效是国家刑罚权合法发动的

程序障碍,追诉时效是一项刑事程序法制度。④ 这里的问题在于:(1)既然阻却刑事责任的追究意味

着追诉机关不再享有追诉犯罪的权力,那么不恰恰说明追诉时效属于刑事实体法问题吗? (2)超过追

诉时效,虽然说明国家刑罚权的合法发动出现了程序障碍,但是这种程序障碍源于因追诉时效的超过

而使得国家在实体层面已经丧失对犯罪追诉权。这样,从赋予国家对犯罪的追诉权力的角度看,认为

刑法的追诉时效属于实体法制度,就是无可厚非的。实际上,在我国的刑法学理论中,刑法规定的追

诉时效也是被视为刑罚消灭事由或刑事责任的阻却事由,当作刑事实体法问题进行讨论的。另一方

面刑事程序法解决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序规则问题。一旦案件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却被发现不符合刑法

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那么就意味着案件要退出刑事诉讼程序。这样,在刑事程序法中,就需要设定

不符合刑法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时案件退出刑事诉讼的程序规则。为此,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犯

罪已过追诉时效的程序操作规则。⑤ 就此而言,认为追诉时效属于程序法问题,实际上也是有刑事诉

讼法的相关规定作为依据的。
总而言之,追究刑事责任的条件之一,是追诉机关对案件具有追诉权。而追诉机关要具有追诉

权,案件就必须符合刑法中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因此,刑法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实际上就起到为追

诉机关行使追诉权提供法律依据的作用。就此而言,刑法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就属于与追诉机关对

刑事案件的追诉权具有关联性的实体法规定。对此,有学者指出,追诉时效的规定系程序性规定,其
理由在于:该规定不影响刑事禁止与命令的具体内容,而只是影响司法机关在多长的时间范围内对行

为人的刑事责任予以追究。⑥ 这里的问题是,虽然刑法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不影响刑事禁止与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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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袁国何:《论追诉时效的溯及力及其限制》,《清华法学》2020年第2期。

依据2018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6条第2项的规定,犯罪已过追诉时效的,不追究刑事责

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这里的“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

理,或者宣告无罪”,即属于犯罪超过追诉时效时的程序操作规则。

参见曲新久:《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6~57页。



的具体内容,但是既然其与追诉机关对刑事案件是否享有追诉权相关联,那么就不妨碍将其视为实体

法的规定。在案件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情况下,一旦案件所涉及的犯罪已超过追诉时效,那么就需要

退出刑事诉讼程序。这样,刑事诉讼法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实际上就起到案件退出刑事诉讼程序规

则的作用。如此说来,追诉时效规定就既可以涉及刑事实体法问题,又可以涉及刑事程序法问题。

具体就本案而言,其追诉时效问题的实质是:在案发后接近28年的时间节点上,侦查机关才将犯

罪嫌疑人麻某钢抓获归案。这是否影响追诉机关追诉权的行使? 也就是说,本案的追诉时效问题涉

及追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麻某钢的涉案行为有无追究刑事责任的权力。这显然是刑事实体法问题而

非刑事程序法问题。因此,不能依据本案的追诉时效属于刑事程序法问题而得出适用新法的结论;就
该问题的解决而言,需要与刑法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溯及力的规定之间建立起关联。

笔者注意到,就认为1997年《刑法》在追诉时效的溯及力问题上采取从新原则的观点所依据的理

由而言,有学者提出,禁止事后法的原则只适用于刑事实体法,而不适用于刑事程序法。而追诉时效

则恰恰属于程序法规则。① 这种以追诉时效属于程序法规则为前提而得出的1997年《刑法》关于追

诉时效的规定具有溯及力的观点因其实际上并不具备该前提而不能成立。

二、对本案的追诉时效问题应否适用1979年《刑法》的规定加以解决

在对本案的追诉时效问题应当与刑事实体法关于追诉时效、溯及力的规定建立关联的前提下,就
面临是适用1997年《刑法》还是适用1979年《刑法》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加以解决的问题。这实际上

也就是适用行为时法(旧法)还是适用裁判时法(事后法、新法)的问题。从新旧法的适用所涉及的法

律条文看,包括故意杀人罪的规定、②追诉期限的规定③和追诉期限延长的规定。④ 其中,新旧法关于

故意杀人罪的规定和追诉期限的规定是完全相同的。而通过将新旧法关于追诉期限延长的规定进行

对比可以看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间显然要晚于立案的时间。这样,与新法关于追诉期限延长的规定

相比,旧法关于追诉期限延长的规定显然是一种更加有利于被告人的规定。因此,如果对本案的追诉

时效问题适用新法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加以解决,由于犯罪嫌疑人麻某钢的行为从涉嫌犯罪之日

(1992年3月24日)起至其被抓获之日(2020年2月23日)止,已远远超过20年最长追诉期限,⑤因

此,如果对其行为予以追诉,如后所述,由于犯罪嫌疑人麻某钢不存在追诉时效延长的情形,那么就必

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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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波:《论追诉时效的溯及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关于故意杀人罪,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和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2条的规定均

是:“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关于追诉期限,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87条和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6条的规定均是:“犯
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一)法定最高刑为不满5年有期徒刑的,经过5年;(二)法定最高刑为5年以上不满10年有期

徒刑的,经过10年;(三)法定最高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15年;(四)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20年。

如果20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关于追诉期限的延长,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88条规定:“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

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7条规定:
“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依据本案的具体案情,应当适用的法定刑幅度是“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故对本案应当适用

的是20年的最长追诉期限。



笔者认为,从贯彻从旧兼从轻原则的立场出发,就本案的追诉时效问题而言,应当适用旧法即

1979年《刑法》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加以解决。

就1997年《刑法》第12条第1款在时间效力问题上关于溯及力原则的规定①而言,该条前半段中

的“适用当时的法律”意味着适用旧法,是从旧的体现;后半段中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同
样意味着适用旧法,也是从旧的体现,而“适用本法”,即适用新法,则是从轻的体现,其前提是“本法不

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亦即适用新法对被告人更为有利)。因此,我国刑法学理论的通说将

1997年《刑法》第12条第1款规定的溯及力原则概括为“从旧兼从轻原则”。该原则与禁止不利于被

告人的事后法这一罪刑法定原则的派生原则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一方面法秩序之所以具有稳定性,

是因为人们能够依据行为实施时的法律对其行为的后果作出相应的预见。因此,只要其遵守行为实

施时的法律,就不至于陷入违法乃至犯罪的境地。而如果其实施行为时遵守的是行为后的法律,那么

其就会对行为的后果出现捉摸不定的心理状态,这便使得其陷入无所适从的局面,法秩序的稳定性和

行为后果的可预测性因此也就无从谈起。这样,就在旧法施行期间实施而在新法生效之后进入刑事

诉讼程序的行为而言,原则上就必须适用行为时的法律即旧法加以评判,而应当否认事后法即新法具

有适用于其生效以前所实施行为的效力。而新法的溯及既往,则意味着以行为实施后生效的法律约

束其生效以前发生的行为。亦即,行为人今天实施行为需要遵守明天才颁布的法律。因此,“任何行

为时合法的行为都有被将来的刑法规定为犯罪的危险”。② 而这显然是对法秩序的稳定性和行为后

果的可预测性的破坏。另一方面,在依据新法处理案件对行为人更加有利(也即依据新法,行为不被

认为是犯罪或处刑较轻)的情况下,如果一味地坚持适用行为当时的法律即旧法加以评判,而排斥适

用新法,那么会造成对行为人不利的结局。这既与罪刑法定原则所蕴含的保障人权的精神相抵牾,也
存在违背刑法平等适用原则的问题。“在社会已经改变对某种行为的评价,决定给予更轻的处罚,甚
至根本就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如果对以前实施了同样的行为的人,还按以前的规定处以重刑或作为

犯罪处罚,显然是一种不平等的待遇。”③因此,在依据事后法对行为所进行的处理更加有利的情况

下,应当突破从旧原则的约束,贯彻从轻原则,补充性地适用事后法对行为人的行为加以评判。

1997年《刑法》第12条第1款规定的“从旧兼从轻原则”的精神在该法颁行后发布的后续司法文

件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实践中得到了体现。具体而言,1997年9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

布的《关于适用刑法时间效力规定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时间效力解释》)第1条的规定④体现

了1997年《刑法》第12条规定的从旧兼从轻的刑法溯及力原则。其法理基础是:与1997年《刑法》关
于追诉期限延长的规定相比,1979年《刑法》关于追诉期限延长的规定更加有利于被告人。对此,起
草《时间效力解释》的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的解读是:“比较而言,修订前《刑法》第77条规定的条件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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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2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

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
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

[意]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陈忠林译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意]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陈忠林译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关于适用刑法时间效力规定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对于行为人1997年9月30日以前实施的犯罪行

为,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行为人逃避侦查或者审判,超过追诉

期限或者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超过追诉期限的,是否追

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适用修订前的刑法第77条的规定。”



严格,即被追诉人在司法机关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比修订后《刑法》规定的在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受理案件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要严。换句话说,修订前《刑法》的规定对被追诉人

比较有利”。① 因此,在关于追诉时效的新旧法的适用问题上,应当选择适用更加有利于被告人的旧

法。2000年公安部作出的《关于刑事追诉期限有关问题的批复》也作出了与《时间效力解释》第1条

规定相一致的规定。② 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的“马世龙(抢劫)核准追诉案”等4个指导性案例中,
决定是否核准追诉的依据是1979年《刑法》第76条第4项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③ 这实际上表明,在
是否核准追诉的场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在追诉时效问题上也是坚持刑法溯及力中的从旧原则。

综上所述,从贯彻从旧兼从轻原则的角度看,对本案的追诉时效问题,应当适用旧法即1979年

《刑法》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加以解决。

三、对本案的追诉时效能否适用1997年《刑法》的规定加以解决

如上所述,就本案的追诉时效问题而言,如果适用新法(1997年《刑法》),那么就仅限于与适用旧

法(1979年《刑法》)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相比,适用新法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对被告人更加有利的场

合。而由于本案并不具备适用新法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比适用旧法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对犯罪嫌疑

人麻某钢更为有利的前提,因此,适用新法就存在违背刑法溯及力中的从旧兼从轻原则的问题。
对此,主张对本案的追诉时效问题应当适用新法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加以解决的法律界人士指

出,从1997年《刑法》第12条关于溯及力原则的规定来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是大前

提,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依照本法总则第4章第8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是小前提,意味着对追诉

时效适用新法的规定;“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
适用本法”是结论,贯彻了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新旧刑法关于溯及力的规定是统一的,即就刑事责

任问题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而就追诉时效问题则适用新法的规定。④ 还有学者认为,1997年《刑法》
第12条对其生效以前实施的犯罪行为“依照本法总则第4章第8节的规定”判断是否进行追诉,这肯

定了其第4章第8节中关于追诉时效规定的溯及力。因此,如果被告人的行为符合1997年《刑法》第

88条的规定,即使依照1979年《刑法》已经超过追诉时效的,也可以追究刑事责任。⑤ 在我国刑事司

法实践中颇具影响的由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业务庭主编的《刑事审判参考》所刊载的第945号案

例———“林捷波故意伤害案”关于追诉时效的观点也认为,依据1997年《刑法》第12条关于溯及力原

则的规定,对追诉时效采取的是从新原则,而不是从旧兼从轻原则,即在确定是否对涉案行为予以追

诉时,应当适用1997年《刑法》第4章第8节的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而并非适用1979年《刑法》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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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李少平主编:《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指导案例》,人民法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

根据从旧兼从轻原则,对1997年9月30日以前实施的犯罪行为的追诉期限问题应当适用1979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第77条的规定,即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

限制。

参见《最高检发布第六批指导性案例》,https://www.spp.gov.cn/xwfbh/wsfbt/201507/t20150708_100967.shtml,

2020-03-20。

参见赵春雨:《追诉时效适用新刑法的口径应该统一了》,http://www.acla.org.cn/article/page/detailById/27578?

from=singlemessage,2020-03-20。

参见张波:《论追诉时效的溯及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追诉时效的规定。①

依据上述观点,“依照本法总则第4章第8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这一表述,表明1997年《刑法》

在追诉时效的溯及力问题上采取的是从新原则。据此,对发生于1979年《刑法》施行期间、1997年

《刑法》施行之后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案件,应当依照新法即1997年《刑法》第4章第8节的规定解决

其追诉时效问题。

实际上,上述认为1997年《刑法》在追诉时效的溯及力问题上采取的是从新原则的观点是有相关

文件的规定作为根据的。具体而言,2014年7月17日全国人大法工委作出的《对刑事追诉期限制度

有关规定如何理解适用的答复意见》、2018年10月10日全国人大法工委发布的《对如何理解和适用

1997年刑法第12条第1款规定有关问题的意见》在追诉时效的问题上均坚持从新原则。② 而就1979
年《刑法》施行期间实施、1997年《刑法》施行期间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犯罪行为的追诉时效问题而

言,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如何理解和适用1997年刑法第12条第1款规定有关时效问题

征求意见的复函》(以下简称《复函》)③突破了上述《时间效力解释》所采取的从旧的立场,而转向从新

与从旧兼具的立场。笔者注意到,最高人民法院主办的《人民司法》杂志刊载的参考案例的裁判要旨

也指出,就发生在1997年《刑法》施行之前的案件而言,需要分别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和从新原则。

首先,要根据1979年《刑法》的规定,就在1997年《刑法》施行前是否已超过追诉期限以及是否存在追

诉时效的延长事由进行审查。如果已超过追诉期限并且不存在追诉时效的延长事由,那么不予以追

诉;如果未超过追诉期限或者虽超过追诉期限但存在追诉时效的延长事由,那么要根据1997年《刑
法》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进行进一步的判断。④

笔者认为,首先,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能否从1997年《刑法》“依照本法总则第4章第8节的规

定应当追诉的”这一规定推断出1997年《刑法》对追诉时效的溯及力问题采取的是从新原则。显然,

依据1997年《刑法》第12条关于溯及力的规定对追诉时效问题采取的是从新原则的观点,该条后半

段中的“当时的法律”的规定就不包括其中的追诉时效规定,否则,“依照本法总则第4章第8节的规

定应当追诉”的规定就是多余的。⑤ 也就是说,依据1997年《刑法》第12条的规定,就发生于1979年

《刑法》施行期间、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于1997年《刑法》施行期间的刑事案件的追诉时效问题而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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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韩哲、李玉洁:《再论追诉时效应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兼论对<刑事审判参考>第945号案观点的反思》,
《中国检察官》2016年第6期。

例如,《对刑事追诉期限制度有关规定如何理解适用的答复意见》规定:“对1997年前发生的行为,被害人及其家

属在1997年后刑法规定的时效内提出控告,应当适用刑法第88条第2款的规定,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该《复函》指出,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施行以前实施的犯罪行为,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施行以

后仍在追诉时效期限内,具有“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

或者审判”或者“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情形的,适用199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88条的规定,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施行以前实施的犯罪行

为,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施行时已超过追诉期限的,是否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应当适用1979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第77条的规定。据此,就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施行以前实施的犯罪行为的追诉时效问题而言,《复
函》对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施行以后仍在追诉期限内的情形坚持从新原则,对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施
行时已超过追诉期限的情形则坚持从旧原则。

参见聂昭伟:《新旧刑法交替后追诉时效的适用》,《人民司法》2018年第5期。

参见高洁:《刑法追诉时效不具有溯及力———从南医大林某被害案出发的探讨》,http://www.dhl.com.cn/CN/

tansuocontent/0008/017976/7.aspx? MID=0902,2020-03-20。



行为时法即1979年《刑法》认为是犯罪的前提下,首先需要依照裁判时法即1997年《刑法》关于追诉

时效的规定判断当下的未决刑事案件是否应当追诉,行为时法即1979年《刑法》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

因为属于程序性规定而不再适用。① 这实际上是对1997年《刑法》第12条后半段中的“当时的法律”
进行了限制解释。但是,这样一来,就发生于1979年《刑法》施行期间而在1997年《刑法》施行期间才

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刑事案件而言,便会出现依据1997年《刑法》的规定解决其追诉时效问题,而依

据1979年《刑法》的规定解决其犯罪成立条件问题的现象。如上所述,对某一行为予以追诉的必备条

件是行为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成立条件+行为符合刑法规定的追诉时效的要求。因此,就会造成在

判断犯罪成立条件时依据的是旧法的规定,而在判断追诉时效时依据的却是新法的规定这种不合理

的局面。在此,应当强调的是,在对某一行为予以追诉时,就其依据而言,应当出自同一部法律,而不

应当存在对一部分追诉条件依据旧法进行判断、对另外一部分追诉条件则依据新法进行判断的现象。
这正如意大利学者所指出的,最有利于被告人的规定,应当是某一法律的规定,而不应当是“不同法律

规定的综合”;②德国学者也指出,将不同法律的规定予以合并适用,在理论上是“绝对禁止的”。③ 因

此,对同时以新旧刑法的规定作为追诉依据的做法应当予以否定性评价;就发生于1979年《刑法》施
行期间而在1997年《刑法》施行期间才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刑事案件而言,追诉所依据的法律就应当

要么完全是“当时的法律”(行为时法、旧法),要么完全是“本法”(裁判时法、新法、事后法)。这样看

来,1997年《刑法》第12条关于溯及力规定中的“当时的法律”规定就既应当包括“当时的法律”关于

犯罪成立条件的规定,也应当包括“当时的法律”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而不能把“当时的法律”关于追

诉时效的规定排除在外。唯有如此,才能够保证对某一行为进行追诉的法律依据均出自同一部法律

的规定。
其次,认为“依照本法总则第4章第8节的规定应当追诉”表明1997年《刑法》在追诉时效的溯及

力问题上采取从新原则,意味着就发生于1979年《刑法》施行期间而在1997年《刑法》施行期间才进

入刑事诉讼程序的刑事案件而言,在追诉时效问题上适用的是不利于被告人的事后法。这显然存在

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精神实质、不当地扩张刑罚权范围的问题。对此,有学者指出,罪刑法定原则仅涉

及犯罪的刑事可罚性,而不涉及犯罪的可追诉性,事后延长追诉期限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④ 这里的

问题是,一方面,依据1997年《刑法》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表述,⑤似乎犯罪的刑事可罚性仅源于刑法

关于犯罪行为的明文规定。但是,如上所述,对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依据,既包括行为符合刑法规定

的犯罪成立条件,也包括行为符合刑法关于追诉时效规定的要求。这里的“刑法所规定的犯罪成立条

件”,实际上是蕴含在刑法关于犯罪行为的“明文规定”中的。这样,就赋予犯罪刑事可罚性的依据而

言,就不能仅将范围限定于刑法关于犯罪行为的“明文规定”,而是也应当将刑法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

考虑进来。而认为罪刑法定原则与赋予对犯罪追诉权的追诉时效的规定无关,则是令人感到疑惑的。
罪刑法定原则是对犯罪予以追究刑事责任时应遵循的原则。在对犯罪丧失追诉权的情况下,刑事责

任就无从得以追究,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就无从谈起。如此说来,还能够认为罪刑法定原则与追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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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曲新久:《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7页。

参见[意]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陈忠林译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

参见[德]弗兰茨·冯·李斯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页。

参见袁国何:《论追诉时效的溯及力及其限制》,《清华法学》2020年第2期。

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

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效的规定没有关联吗? 其实,作为赋予追诉机关刑罚权的追诉时效的规定,本身就是罪刑法定原则中

“刑”的法定的体现。因此,以“罪刑法定原则仅涉及犯罪的刑事可罚性,而不涉及犯罪的可追诉性”为
由,认为新法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溯及适用于新法生效前的行为,并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是不能成

立的。另一方面,如所周知,就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实质而言,无外乎是限制国家的刑罚权、保障人

权。不利于行为人的事后法因不利于对人权的保障而应当被反对;就能够适用事后法的情形而言,仅
限于依照其处理有利于行为人的场合。基于此,要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就必须反对不利于行为人的事

后法(作为实体法的刑法)。事实上,在刑法溯及力的问题上,无论是1979年《刑法》还是1997年《刑
法》,均坚持的是原则上适用旧法,新法仅仅在有利于被告人的场合才得以适用的立场。因此,认为

1997年《刑法》在追诉时效的溯及力问题上采取的是从新原则,与其在刑法溯及力问题上所坚持的从

旧兼从轻原则这一点是背道而驰的。毕竟,如上所述,刑法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属于赋予追诉机关刑

罚权的实体法规定。而在追诉时效的溯及力问题上采取从新原则,则意味着依据新法关于追诉时效

的规定,追诉机关重新获得依据旧法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已丧失追诉权的刑事案件的追诉权。这显

然是有悖于从旧兼从轻原则所体现的禁止适用不利于被告人的事后法的精神的。
再次,认为1997年《刑法》在追诉时效的溯及力问题上采取从新原则,还会使法秩序的稳定性受

到不应有的冲击。就依据1979年《刑法》的规定已超过追诉时效的案件而言,本来原则上就已经不再

追诉。但是,在认为1997年《刑法》就追诉时效问题采取从新原则的情况下,依据其中的关于追诉期

限延长的规定,就存在追诉的可能性。这样,依据1979年《刑法》的规定本来已经尘埃落定的刑事案

件,依据1997年《刑法》关于追诉期限延长的规定,就有可能进入追诉的程序。这显然不利于法秩序

的稳定。例如,某甲于1980年3月5日杀害某乙,当日公安机关即对某甲杀害某乙案进行立案侦查,
但某甲潜逃至外地,并采取改名换姓、面部整容等逃避侦查的措施在外地工作、生活。直至2020年3
月6日,警方才通过采用技术手段将某甲抓获。在此案中,如果认为1997年《刑法》在追诉时效问题

上采取的是从旧原则,依据1979年《刑法》的规定,由于某甲潜逃至外地以前并没有被采取强制措施,
因此,其不具备追诉期限得以延长的条件,其从犯罪之日起40年后才被警方抓获,此时其故意杀人案

的20年追诉期限早已过去。如果要对某甲予以追诉,那么就必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而如果

认为1997年《刑法》在追诉时效问题上采取的是从新原则,依据1997年《刑法》的规定,虽然某甲潜逃

至外地以前并没有被采取强制措施,但是在公安机关对其故意杀人案进行立案侦查后其逃避侦查,因
此,其具备追诉期限得以延长的条件。虽然其从犯罪之日起40年后才被警方抓获,此时其故意杀人

案的20年追诉时效期限早已过去,但是依据1997年《刑法》的规定,其追诉期限不受限制。如果要对

某甲追诉,那么就无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因此,在某甲故意杀人案中,通过对1997年《刑法》
关于追诉时效规定的从新适用,就得出了追诉期限延长这种不利于某甲的后果。而依照1979年《刑
法》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对某甲的追诉期限则早已过去。这样,对某甲故意杀人案通过适用1979年

《刑法》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本可以形成的尘埃落定、有利于行为人的状态就被适用1997年《刑法》关
于追诉时效的规定而不恰当地打破了。

最后,从“依照本法总则第4章第8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规定,并不应当也不可能得出1997年

《刑法》对追诉时效的溯及力问题采取从新原则的结论。一方面,法律从整体上看应当是和谐、统一

的。很难想象在同一个刑法条文(1997年《刑法》第12条)中,立法者在刑法的溯及力问题上采取的

是与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实质相一致的从旧兼从轻原则,而在追诉时效的溯及力问题上竟然采取的

是与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实质背道而驰的从新原则。果真如此,那么就会使得刑法法条内部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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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受到破坏,人为地制造存在于同一刑法法条内部的矛盾。而在刑法解释中,为实现融贯性作业,入
门性要求就是在特定的刑法法条内部达成协调。① 这样,从在1997年《刑法》第12条的内部达成协

调并与罪刑法定原则相一致的角度看,就不能认为对追诉时效的溯及力问题可以排除从旧兼从轻原

则的适用,而应当认为作为追究刑事责任时需要遵循的规范,从旧兼从轻原则既适用于刑法中定罪量

刑的规范,也适用于刑法中关于追诉时效的规范,因为后者也是影响刑事责任追究的规范。另一方

面,就1997年《刑法》第12条后半段各个句子之间的关系看,“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适用

本法”是结论。依据这两个结论,就发生于1979年《刑法》施行期间、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于1997年《刑
法》施行期间的刑事案件的追诉时效问题而言,原则上应当依照1979年《刑法》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

加以解决;只有在依据1997年《刑法》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对被告人更加有利的情况下,该规定才能

够得以适用。事实上,基于1979年《刑法》、1997年《刑法》在追诉期限延长规定方面的差异,旧法相

对于新法从总体上而言更有利于被告人。因此,就发生于旧法施行期间而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于新法

施行期间的刑事案件而言,对于其追诉时效问题,并不存在依照新法的规定进行处理更为有利的可

能,而只应当适用旧法的规定予以处理。在此,贯彻从旧兼从轻原则的结果实际上就变成了单一的从

旧原则。而“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和“依照本法总则第4章第8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实际

上是得出1997年《刑法》第12条后半段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这一结论所依据的条件。
得出“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这一结论所依据的“依照本法总则第4章第8节的规定应当追

诉的”这一条件与“适用本法”所依据的条件———“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是在对比

意义上使用的。由此可以看出,“依照本法总则第4章第8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的含义应当是指“依
照本法总则第4章第8节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应当作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这样的理解,就与

“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所指向的情形形成鲜明的对比。如上所述,由于进行追诉的条件是行为符合刑

法规定的犯罪成立条件+行为符合刑法关于追诉时效规定的要求,因此,立法者将追诉的依据与刑法

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建立起关联,是合乎法理要求的。由此可见,并不能从“依照本法总则第4章第

8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这一表述推断出立法者在追诉时效的问题上采取了与罪刑法定原则背道而

驰的从新原则;该表述实际上表明,在依据1997年《刑法》将行为作为犯罪进行追诉时,不能脱离该法

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进行判断。
综上所述,不能依据1997年《刑法》第12条中“依照本法总则第4章第8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

表述推断出立法者在追诉时效的溯及力问题上采取的是从新原则,从旧兼从轻原则仍然应当适用于

追诉时效溯及力问题的判断。实际上,考虑到与1997年《刑法》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相比,1979年

《刑法》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更加有利于行为人,因此,在追诉时效的问题上,从旧兼从轻原则贯彻的

结果就变成单一的从旧原则,即仅适用旧法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而不能适用新法关于追诉时效的规

定。这样,就本案的追诉时效问题而言,便应当适用1979年《刑法》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而不应当适

用1997年《刑法》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

四、对本案追诉时效的延长和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该如何看待

在就本案的追诉时效问题而言应当适用的是1979年《刑法》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加以解决的前

提下,由于犯罪嫌疑人麻某钢被抓获时距离其涉嫌实施犯罪之日已近28年的时间,因此,这已远远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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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劳东燕:《功能主义刑法解释的体系性控制》,《清华法学》2020年第2期。



出1979年《刑法》第76条所规定的20年的最长追诉期限。在此,就涉及犯罪嫌疑人麻某钢是否存在

1979年《刑法》第77条所规定的追诉期限延长的问题。如果其存在追诉期限延长的问题,那么本案

远远超出1979年《刑法》第76条所规定的20年最长追诉期限的现象,就并不妨碍对犯罪嫌疑人麻某

钢予以追诉。
依据1979年《刑法》第77条的规定,追诉期限延长的条件是“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

采取强制措施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而就本案而言,一方面,犯罪嫌疑人麻某钢在案发后直至

其2020年2月23日被南京警方抓获之前,不存在被采取强制措施的问题。另一方面,“逃避侦查”是
以行为人被作为侦查对象进行立案为前提的;如果行为人并未被确定为犯罪嫌疑人而进行立案,那么

由于其缺乏“逃避侦查”的前提,因此所谓的“逃避侦查”就无从谈起。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看,在案发

后,南京警方对本案实际上是仅仅围绕南医大女生被害的事实进行立案侦查的,而并不涉及立案侦查

的当时就将麻某钢确定为犯罪嫌疑人的问题。既然犯罪嫌疑人麻某钢在南京警方立案侦查的当时并

未被列为侦查对象,那么认定其在南京警方立案侦查之后“逃避侦查”就无从谈起。就上述关于“逃避

侦查”前提的分析而言,有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性案例的要旨的支持。① 而由于本案并不涉及人民法

院受理案件的问题,因此也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麻某钢存在逃避审判的情形。
在犯罪嫌疑人麻某钢既不存在案发后被采取强制措施的问题,也不存在“逃避侦查”的前提(在南

京警方立案侦查时因被确定为本案的犯罪嫌疑人而被列为侦查对象),更不存在“逃避审判”的可能性

的情况下,也就不存在1979年《刑法》第77条所规定的追诉期限延长的问题。事实上,“逃避侦查”应
限于积极和明显的致使侦查、审判工作无法进行的逃避行为,主要是指逃跑或隐匿。② 而结合本案的

具体情况看,犯罪嫌疑人麻某钢在案发后,常年在案发地附近工作、生活,并无逃跑或隐匿行为。这

样,即使在南京警方立案侦查时其被列为本案的侦查对象,也不存在“逃避侦查”的问题。这实际上进

一步排除了其存在1979年《刑法》第77条所规定的追诉期限延长的可能性。
由此可见,就本案的追诉时效问题而言,在适用旧法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加以解决的情况下,如

果对其涉案行为要予以追诉,那么由于与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对应的法定刑幅度的最高刑是死刑,
因此就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而不存在不受追诉期限限制的问题。这一结论也是得到前述最

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性案例的要旨支持的。③

这样,南京警方要对犯罪嫌疑人麻某钢予以追诉,就只能依照1979年《刑法》第76条“如果20年

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的规定,通过当地检察机关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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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依据“蔡金星、陈国辉等(抢劫)不核准追诉案”(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案例第23号)的要旨,司法机关在追诉期限

内未发现或者未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应当受追诉期限限制。参见《最高检发布第六批指导性案例》,https://www.
spp.gov.cn/xwfbh/wsfbt/201507/t20150708_100967.shtml,2020-03-20。这里的“司法机关在追诉期限内未发现犯罪嫌

疑人”,就包括本案中所涉及的侦查机关在立案侦查时未确定犯罪嫌疑人的情形。

参见冯军、王志祥主编:《刑法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版,第341页。

依据“蔡金星、陈国辉等(抢劫)不核准追诉案”(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案例第23号)的要旨,涉嫌犯罪应当适用的

法定量刑幅度的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犯罪行为发生20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参见

《最高检发布第六批指导性案例》,https://www.spp.gov.cn/xwfbh/wsfbt/201507/t20150708_100967.shtml,2020-03-
20。



核准追诉。并且,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核准追诉案件的有关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①结合相

关媒体报道的关于本案的具体情况看,有证据证明本案是由犯罪嫌疑人麻某钢实施的;对犯罪嫌疑人

麻某钢的涉案行为应当适用的法定量刑幅度的最高刑是死刑;本案情节恶劣,后果严重,虽然已过20
年的最长追诉期限,但是社会影响没有消除,不对犯罪嫌疑人麻某钢予以追诉,可能严重影响社会稳

定或产生其他严重后果;②犯罪嫌疑人麻某钢能够到案接受追诉。因此,一旦对本案通过当地检察机

关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予以核准追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③

五、结语

就本案的追诉时效问题而言,在适用1997年《刑法》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加以解决的情况下,如
上所述,虽然存在案发后立案侦查的问题,但是由于犯罪嫌疑人麻某钢并不具备因被立案侦查时确定

为犯罪嫌疑人而被列为侦查对象这一“逃避侦查”的前提,因此其不具备立案侦查后“逃避侦查”的情

形。又由于本案并不涉及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问题,也不涉及“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

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的情形,因此即使依据1997年《刑法》关于追诉

时效的规定,犯罪嫌疑人麻某钢也不存在追诉时效延长的问题。这样,其从实施涉案行为之日起近

28年的时间才被抓获,就会妨碍对其适用1997年《刑法》关于追诉时效延长的规定。因此,在对犯罪

嫌疑人麻某钢必须予以追诉的情况下,就应当适用1997年《刑法》第87条“如果20年以后认为必须

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的规定,通过当地检察机关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其核准追诉。
而如果对本案的追诉时效问题适用1979年《刑法》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那么就会因其涉案行为

已过追诉期限且不存在追诉期限延长的情形而原则上不得进行追诉。如果认为必须对其予以追诉,
那么也只能通过当地检察机关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其核准追诉。

由此看来,就本案的追诉时效问题而言,无论是适用1979年《刑法》还是适用1997年《刑法》,都
会出现殊途同归的程序结果———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但是,适用1997年《刑法》,实际上

在追诉时效的溯及力问题上体现了从新原则,存在违背从旧兼从轻原则的问题,与罪刑法定原则中禁

止适用不利于被告人事后法的精神背道而驰;而适用1979年《刑法》,则事实上体现了刑法溯及力中

的从旧原则,彰显了罪刑法定原则所蕴含的有利于被告人的精神,因而是值得予以肯定的。

责任编辑  田国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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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2012年8月2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条规定:“报请核准追诉

的案件应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一)有证据证明存在犯罪事实,且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二)涉嫌犯罪的行为应

当适用的法定量刑幅度的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三)涉嫌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后果特别严重,虽然已过20年追诉

期限,但社会危害性和影响依然存在,不追诉会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或者产生其他严重后果,而必须追诉的;(四)犯罪嫌疑人

能够及时到案接受追诉的”。

参见李勇:《关于南医大命案追诉期限的理解与适用》,https://www.sohu.com/a/375954568_650721,2020-03-
20。

对此,依据“马世龙(抢劫)核准追诉案”(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案例第20号)的要旨,故意杀人、抢劫、强奸、绑架、

爆炸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经过20年追诉期限,仍然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被害方、案发地群众、基层组织等强

烈要求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不追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或者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的,对犯罪嫌疑人应当追诉。参见《最
高检发布第六批指导性案例》,https://www.spp.gov.cn/xwfbh/wsfbt/201507/t20150708_100967.shtml,2020-03-20。


